附件1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
1.首次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土地权属来源材料，包括: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①以出让方式取得的，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和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等材料。具体包括：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含附件资料)；2）缴纳土地出让价款的凭证；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②以划拨方式取得的，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含附件资料)；
③以租赁方式取得的，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和土地租金缴纳凭证；
④以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方式取得的，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批准文件和其他相关材料；
⑤以授权经营方式取得的，提交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授权经营批准文件和其他相关材料。具体包括：1）授权经营批复（含附件）；2）转增资本金的批复等。
（3）地籍调查表、宗地图、宗地界址点坐标等地籍调查成果；   
（4）依法应纳税的，应提交完税结果材料。

2.变更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
（3）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发生变化的，提交能够证实其身份变更的材料。
（4）土地坐落发生变化的，提交证实坐落发生变更的文件。
（5）土地用途发生变化的，提交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补充协议或者划拨决定书。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的，还应提交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
（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权利期限发生变化的，应提交权利人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的土地有偿使用合同补充协议。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的，还应提交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
（7）同一权利人分割或者合并不动产的，提交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同意分割或者合并的文件或者补充合同等材料以及变更后的地籍调查表、宗地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标等地籍调查成果。
（8）共有性质变更的，提交共有性质变更协议书或者生效法律文书。
（9）土地权利性质发生变化的，提交土地有偿使用合同或者授权经营、作价出资入股等处置文件；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的，还应提交缴纳土地价款的凭证。
（10）依法应纳税的，提交完税结果材料。

3.转移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申请书和授权委托书在“宝鸡市不动产公共服务平台”下载）
（2）不动产权证书。
（3）权属转移的证明材料，包括：
①转让的，提交转让合同；互换的，提交互换合同；作价出资（入股）的，提交作价出资（入股）协议；赠与的，提交赠与合同；以拍卖形式转让的，提交拍卖人出具的成交证明和有关材料或者拍卖裁定书；转出方上级主管部门批文（宗教用地提供）。
②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应当提交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材料，也可以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 
③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合并、分立导致权属发生转移的，提交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合并、分立的材料；
④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提交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协议；共有份额变化的，提交份额转移协议；
⑤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等导致权属发生变化的，提交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等材料。
⑥以划拨、授权经营方式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申请转移登记的，提交相关批准文件；
（4）人民政府土地转移批复(高新区管辖区域范围内的出让土地需提供)；无转移批复的，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为准，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5）完税凭证。（包含：依法需要补交土地价款、纳税的，提交交纳土地价款的凭证、完税结果材料；转移需要提交的完税结果材料。）
（备注：原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核发的证书在中心首次办理登记时，须出具“三合法一缴清”及无抵押的证明；原高新区核发的证书在中心首次办理登记时，须核实是否在高新区管委会核准的499宗地内，并需高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无抵押证明。

4.注销登记
（1）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权利人为自然人的由登记机构提供)
（2）申请人身份证明。
（3）不动产权证书。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消灭的材料，包括：
①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消灭的，提交相应材料。
②权利人放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提交权利人放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书面文件；被放弃的国有建设用地上设有抵押权、地役权或者已经办理预告登记、查封登记的，需提交抵押权人、地役权人、预告登记权利人、查封机关同意注销的书面文件。
③依法没收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提交有权机关出具的生效决定书；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提交人民政府出具的生效决定书或者收回协议书。
(备注：因我市人民政府出具的收回决定书无法界定是否生效，故征收机关依嘱托申请注销的，必须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原件；不能提供不动产权证书原件的，需提供原权利人权证书丢失并同意注销的声明。)
④因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导致权利消灭的，提交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

（以上材料应提供原件。因特殊情况不能提供原件的，可提交该材料的出具机构、原件存档机构或职权继受机构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以下同此。）
[bookmark: _GoBack]
